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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水许可〔2024〕71号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关于重庆市潼南区米心水厂取水工程

取水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潼南区潼泽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：

你司递交的米心水厂取水工程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取水

许可申请资料收悉，经审查，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程序。根据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60 号）、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34

号）及《重庆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（渝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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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第 158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对重庆市潼南区潼泽环境治理工

程有限公司（米心水厂）取水工程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重庆市潼南区米心水厂取水工程由米心镇自来水厂和

玉溪镇青石村水厂组成，取水口位于潼南区玉溪镇青石村 8

组柴家渡涪江左岸，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°44′30.34″，

30°20′25.53″，取水水源为涪江地表水。取水工程最大取水流

量为 0.0104m3/s，米心水厂设计供水规模 500m3/d，青石水

厂设计供水规模 400 m3/d，年取水量 32.85万 m3。源水经处

理达标后主要供米心场镇和周边居民及牲畜生活用水。

二、核定取水量

本项目按设计建设，根据《重庆市二三产业用水定额

（2020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渝水﹝2021﹞56 号），核准重庆

市潼南区米心水厂年取水量 32.85万 m3，镇街居民用水定额

为 90L/人/天，农村居民用水定额为 85L/人/天。

三、供水保证率

本项目设计供水保证率为 95%。

四、退水

本项目生产废水以及生活污水年共计 25.13万 m3，农村

地区由旱厕收集用于农业施肥，米心场镇生活均收集到米心

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排放标准，基本同意对涪江下游水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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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区影响较小的结论。

五、节水评价

原则同意堆节水评价的分析。

六、计量设施

你单位应当组织安装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质量标准的取

（退）水计量和在线监测设施，本工程提出的节水设施、计

量和监测设施等应与本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

使用；计量和监测设施投入使用后，应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校

核，保证设施正常使用和量值的准确、可靠；落实并安装数

据传输设施，确保工程取（退）水计量信息的系统接入。

七、水资源费征收

项目正式运行后，每季应按时向我局报送取水数量并交

纳水资源费，地表水缴费标准为每立方米 0.12 元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若本项目建设规模、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和取水用途等发

生变化，应重新进行水资源论证，重新申请取水。

附件： 专家组审查意见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
2024年 1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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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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